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沪司发„2020‟26 号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各区局： 

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推行法律顾

问制度和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的意见》和市委办公厅、市政府办

公厅《关于推行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的意见》精神，现就进一步

加快建立健全本市区级党政机关、乡镇党委（街道党工委）和乡镇

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公职律师，区管国有企业公司律师（以下简称

“两公律师”）制度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工作目标 

2020 年 6 月前，区级党政机关、乡镇党委（街道党工委）和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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镇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、区管国有企业普遍建立两公律师制度，实现

应建尽建，尽快形成与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法律服务需求相适应

的两公律师制度体系。 

二、工作措施 

（一）加强情况排摸。各区局应当及时对本区区级党政机关、

乡镇党委（街道党工委）和乡镇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、区管国有企业

建立两公律师制度的情况开展调查，准确掌握相关单位推动两公律

师工作的进展以及存在的难点，做到摸清底数、掌握实情，为下一

步工作打好坚实的基础。 

（二）加强工作指导。对于尚未建立两公律师制度的区级党政

机关、乡镇党委（街道党工委）和乡镇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以及区

管国有企业，各区局应加强沟通联系，通过开展政策法规解释、文

件解读等措施，引导符合条件的单位尽快建立两公律师制度，并根

据存在的问题，加强工作指导，做到应报尽报、应建尽建，推动在

区级层面普遍建立两公律师制度。 

（三）加快行政审批。区级党政机关、乡镇党委（街道党工委）

和乡镇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、区管国有企业两公律师申请，由所在区

局进行初审。各区局要严把材料关，对照两公律师申请条件进行审

批；要严把时间关，按照法定审批时限，及时完成初审。区局初审

后，应当及时报市局审批，审批过程中要做到高效衔接。 

（四）完善管理机制。各区局应及时指导区级党政机关、乡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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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委（街道党工委）和乡镇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、区管国有企业加强

两公律师队伍建设，完善日常管理、业务培训、考核奖惩等工作机

制和管理办法，确保两公律师依法依规履职。 

（五）做好推进总结。各区局要有计划开展本区两公律师制度

推行工作，建立推行两公律师制度进展情况月报告制度，每月 25 日

前，将本区工作总体推进情况以及设立两公律师单位的数量、设立

单位分布以及两公律师人数等情况形成书面报告报送市局律师工作

处。 

三、加强工作领导 

（一）压实工作责任。要积极推动本地区、本部门、本单位两

公律师制度的实施，各单位推行两公律师制度情况纳入本地区依法

治区工作考核范畴，作为本部门、本单位向上级政府部门报告依法

治区工作内容之一。 

（二）强化工作联动。要在区党委、政府的支持下，加强与相

关部门的沟通协调，规范考核管理，建立健全情况通报制度，形成

齐抓共管的工作局面。 

（三）加大宣传力度。要综合利用线上线下渠道，广泛宣传两

公律师制度在推进依法治市、依法治企，推进本市治理体系和治理

能力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，引导社会各界充分认识推行两公律师制

度的重要性，努力为两公律师制度建设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。 

特此通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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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两公律师情况梳理表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市司法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3月 2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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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 填报人：  

序

号 

本区党政 

机关数量 

已建立制度 

机关数量 

现有公职 

律师数量 

本月新增 

机关数量 

本月新增 

公职律师数量 

1      

2      

3      

4      

5      

6      

      

 

备注：本区党政机关包括区级党政机关、乡镇党委（街道党工委） 

      和乡镇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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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 填报人：  

序

号 

区管国有 

企业数量 

已建立制度 

企业数量 

现有公司 

律师数量 

本月新增 

企业数量 

本月新增 

公司律师数量 

1      

2      

3      

4      

5      

6      

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上海市司法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3月 2日印发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
